
家務工人和有關法律

如果你符合下列，你便是一個家務工人：

• 在僱主的私人住宅工作，提供做飯、打掃衛生、照看小孩或其它服務

• 住在僱主的私人住宅。

作為家務工人，你受「僱用標準法」的保護，它允許你得到加班費、法定假日和假日薪金、年假和假期薪金、以
及卑詩省最低工資。

你的僱主不能拒絕支付你加班費或不允許你取消假日或休假。

若要獲得資格，你必須和你的僱主簽署一份書面工作合約，列出你的職責、工作時間、工資，以及你的食宿費

是多少。食宿費每月最高是325元。你的僱主必須給你一份這份合約的副本。

例如，你的僱主可以同意支付你每月1500元，減去325元食宿費。這就意味著你每月掙1175元。如果你的僱

主說，你每月的食宿費要付超過325元，你可聯繫僱用標準處提出投訴。

如果你工作的時間超過了合約的規定，你這些個小時必須獲得支付額外薪金。如果超時工作意味著你每天工

作超過8小時或每週超過40小時，額外薪金必須按加班費率支付。

例如，如果你的工作合約規定你每週必須工作30小時，每小時獲得支付10元，而你最終工作了37小時，你這

周必須獲得支付370元，而不是300元。

如果你這周最終工作了45小時，你前40小時獲得支付400元，加上為每週超過40小時的5個小時而支付的

75元。工作40小時後每工作一小時，你將獲得半倍的時間（在這種情況下，每小時15元）。

在你開始工作後30天之內，你的僱主必須通知僱用標準處你的姓名、地址和電話號碼。你的僱主每六個月必

須通知本處你的資料的任何更改。

本文是對有關在卑詩省工作的一些法律的簡要介紹。欲瞭解更多詳細信息，請瀏覽僱用標準處的網站：

www.labour.gov.bc.ca/esb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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